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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  

 

《 2 0 2 5 年 控 煙 法 例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委 員 會  

 

    2 0 2 5 年 7 月 2 日 來 函 收 悉。就 2 0 2 5 年 6 月 3 0 日

《 2 0 2 5 年 控 煙 法 例 （ 修 訂 ） 條 例 草 案 》（《 條 例 草 案 》）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就 擬 議 的 加 味 煙 禁 令 提 出 的 跟 進 事 宜 ，

我 們 的 回 應 如 下 ：  

 

規 管 加 味 煙 的 建 議 和 相 關 海 外 經 驗  

 

2 .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世 衞 ）《 煙 草 控 制 框 架 公 約 》第 9

條 為 規 管 煙 草 產 品 成 分 提 供 了 明 確 指 引 ， 要 求 締 約 方

應 透 過 禁 止 或 限 制 來 規 範 可 用 於 令 煙 草 產 品 更 易 入 口

的 成 分 ； 以 及 禁 止 煙 草 產 品 中 可 能 讓 人 覺 得 具 有 健 康

益 處 的 成 分 等。為 落 實 有 關 要 求，政 府 於《 條 例 草 案 》

中 建 議 禁 止 售 賣 含 有 指 明 添 加 劑 的 傳 統 吸 煙 產 品 ， 減

低 煙 草 產 品 的 吸 引 力 及 防 止 以 味 道 掩 蓋 煙 草 煙 霧 的 刺

喉 性 ， 降 低 非 吸 煙 者 嘗 試 吸 煙 和 增 加 吸 煙 者 的 戒 煙 意

欲 。  

 

3 .  加 拿 大 的 煙 草 產 品 加 味 禁 令 在 2 0 0 9 年 已 生 效 ，

清 楚 列 明 禁 止 添 加 的 物 質 和 豁 免 的 物 質 （ 主 要 為 煙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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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品 製 造 過 程 中 必 要 的 物 質 例 如 保 濕 劑 、 防 腐 劑 ）。 加

拿 大 衞 生 當 局 發 現 產 品 含 有 違 禁 添 加 劑 時 ， 可 採 取 相

應 措 施，包 括 發 布 違 規 產 品 公 告、簽 發 警 告 信、實 施 產

品 扣 押 或 提 出 法 律 訴 訟 等 。 根 據 加 拿 大 當 局 的 公 開 資

料，目 前 加 拿 大 所 有 煙 草 從 業 者 均 能 遵 守 相 關 規 定，過

往 有 個 別 違 規 個 案，但 簽 發 警 告 信 後，有 關 煙 草 已 符 合

規 定 ， 加 拿 大 的 相 關 機 制 在 有 效 禁 止 加 味 煙 的 同 時 亦

無 阻 原 味 煙 在 當 地 銷 售 ， 獲 世 衞 列 為 實 施 煙 草 產 品 加

味 禁 令 的 最 佳 實 踐 典 範 之 一 。  

 

4 .  《 條 例 草 案 》建 議 的 加 味 煙 禁 令 以 加 拿 大 的 監 管

框 架 為 藍 本 禁 止 添 加 劑（ 見 附 表 ）。「 添 加 劑 」一 詞 顧 名

思 義 是 屬 於「 添 加 」到 另 一 物 質 的 成 分，而《 條 例 草 案 》

建 議 增 設 的 附 表 1 0 下 訂 明 的 「 指 明 添 加 劑 」 包 括 能 改

變 或 提 升 有 關 傳 統 吸 煙 產 品 所 產 生 的 煙 的 味 道 或 在 其

他 方 面 具 有 調 味 特 性 的 添 加 劑 ， 故 加 味 煙 禁 令 並 不 包

括 自 然 存 在 於 煙 葉 內 的 成 分 ； 參 考 了 國 際 上 禁 止 加 味

煙 的 最 新 經 驗，在 加 拿 大 禁 止 的 添 加 劑 以 外，附 表 1 0 只

增 加 了 瓜 拉 拿 藤 1和 氨 或 其 任 何 化 合 物 及 衍 生 物 2； 前 者

被 推 廣 為 有 刺 激 或 增 強 活 力 作 用 ， 後 者 則 會 促 進 尼 古

丁 的 攝 入，兩 者 並 非 在 製 造 煙 草 的 過 程 中 必 須 的 物 質，

因 此 禁 止 該 類 添 加 劑 在 控 煙 工 作 實 屬 必 要。必 須 強 調，

如 加 拿 大 一 樣 ， 附 表 1 0 亦 豁 免 煙 草 產 品 製 造 過 程 中 必

要 的 物 質。根 據 加 拿 大 的 實 施 經 驗，在 禁 令 第 一 階 段 實

行 時，煙 草 產 品 即 使 含 有 薄 荷 或 豁 免 物 質，只 要 不 含 其

他 指 明 添 加 劑 ， 仍 可 在 港 銷 售 。   

 

5 .  在 執 行 方 面，我 們 建 議 規 定 供 應 商 須 就 其 擬 分 發

的 每 個 品 牌 種 類 的 傳 統 吸 煙 產 品 在「 合 規 證 明 書 」聲 明

有 關 產 品 不 含 任 何 指 明 添 加 劑。我 們 會 在《 條 例 草 案 》

通 過 後 就「 合 規 證 明 書 」制 度 的 細 節 提 交 附 屬 法 例，當
                                                 
1
 與加拿大一樣，附表 10 建議將具有刺激和增強活力作用的物質包括咖啡因，牛磺酸及葡萄糖醛酸内

酯列為指明添加劑，瓜拉拿藤與此三種指明添加劑一樣具有刺激和增強活力作用，將瓜拉拿藤列為指明

添加劑可確保更全面涵蓋該類別添加劑。 
2
 氨或其任何化合物及衍生物有助吸入或有助攝取尼古丁的添加劑透過改變煙草產品的酸鹼值來促進

尼古丁的攝入，增加肺部可吸收的尼古丁量，從而加快並加強尼古丁傳遞到大腦的速度和強度，使吸煙

更容易成癮並加深吸煙人士對煙草的依賴。尼古丁是導致吸煙成癮的主要原因，除具高度成癮性外，亦

會增加心率、升高血壓及提高心血管疾病風險。禁止這些添加劑有助降低吸煙成癮的潛在風險，減少尼

古丁的有害影響，從而降低特別是令年輕人上癮的可能性。目前全球已有 26 個國家/地區明文禁止在煙

草產品內包括此類有助吸入或攝取尼古丁的添加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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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會 依 據 《 公 約 》 第 1 0 條 實 施 指 引 和 超 過 6 0 個 國 家 /

地 區（ 包 括 加 拿 大 ）的 做 法 要 求 供 應 商 就 所 有 煙 草 產 品

在 供 應 本 地 市 場 前 向 衞 生 署 全 面 披 露 產 品 成 分 和 含 量 。

衞 生 署 亦 會 對 相 關 產 品 進 行 抽 樣 檢 測 。 檢 測 結 果 若 顯

示 樣 本 含 有 指 明 添 加 劑 ， 執 法 部 門 可 以 透 過 科 學 方 法

區 分 其 是 屬 於 煙 草 產 品 中 自 然 存 在 的 物 質 ， 抑 或 是 屬

於 經 人 工 添 加 的 添 加 劑，例 如：透 過 化 學 結 構 分 析 該 添

加 劑 是 否 為 人 工 合 成 ， 或 其 含 量 是 否 顯 著 高 於 已 知 存

在 於 未 經 製 造 工 序 的 乾 葉 中 含 量 水 平 ； 由 於 煙 草 及 其

製 品 已 經 歷 超 過 半 世 紀 科 學 研 究 及 數 據 發 表 ， 執 法 部

門 亦 會 參 考 現 存 大 量 關 於 煙 草 產 品 和 添 加 劑 數 據 和 檢

驗 方 式 ， 有 需 要 時 亦 會 向 世 衞 的 合 作 實 驗 室 和 相 關 本

地 和 國 際 專 家 尋 求 專 家 意 見 ， 和 要 求 供 應 商 提 供 相 關

檢 測 報 告 ， 與 政 府 化 驗 結 果 、 科 學 證 據 以 及 供 應 商 在

「 合 規 證 明 書 」中 提 供 的 產 品 成 分 和 含 量 一 併 考 慮，以

決 定 是 否 有 足 夠 證 據 證 明 產 品 含 有 指 明 添 加 劑 。  

 

6 .  我 們 會 繼 續 以 循 序 漸 進 的 方 式 推 行 加 味 煙 禁 令 。 

 

 

 

 

 

          醫 務 衞 生 局 局 長  

 

           (馬仕高       代行 )  

 

 

 

 

 

2 0 2 5 年 7 月 4 日  

 

副 本 送 ：   

 

衞 生 署 署 長 （ 經 辦 人 ： 黃 頌 欣 醫 生 ）  

海 關 關 長 （ 經 辦 人 ： 梁 雪 群 女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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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香港與加拿大禁止使用的煙草添加劑清單 

 

添加劑類別 香港 加拿大 

1. 添加味道的添加劑 

由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衞生組

織(世衞)食品添加劑聯合專家委員會的

委員會評定，藉不時在世衞技術報告系

列中發布而識別為調味媒體的添加劑 

✓ ✓ 

由香料與萃取物製造者協會藉不時發布

而識別為屬公認安全調味物質的添加劑 
✓ ✓ 

糖 - ✓ 

甜味劑 - ✓ 

香料、調味料和香草 - ✓ 

丁香 - ✓ 

2. 與健康益處有關的添加劑 

維他命 ✓ ✓ 

胺基酸 ✓ ✓ 

必需脂肪酸 ✓ ✓ 

礦物質營養素 ✓ ✓3 

益生菌 ✓ ✓ 

生果萃取物 ✓ ✓ 

蔬菜萃取物 ✓ ✓ 

3. 刺激或增強活力作用的添加劑 

咖啡因 ✓ ✓ 

牛磺酸 ✓ ✓ 

瓜拉拿藤 ✓ - 

葡萄糖醛酸內酯 ✓ ✓ 

4. 有助吸收尼古丁的添加劑 

氨或其任何化合物及衍生物 ✓ - 

5. 注入可見顏色的添加劑 

著色劑 - ✓4 

                                                 
3
 不包括製造煙草產品所必需的礦物質營養素 

4
 不包括用於增白過濾嘴、接裝紙或捲煙紙或模仿接裝紙上軟木圖案的著色劑，用於增白煙嘴或接裝紙或使其呈土

褐色的著色劑（Pantone 448），用於增白成型紙、過濾嘴或接裝紙，使接裝紙或使其呈土褐色的著色劑（Pantone 448），

模仿木色或接色紙（Pantone 448），用於使接裝紙呈現土褐色的著色劑（Pantone 448），用於增白煙嘴或接裝紙或使

其呈土褐色的著色劑（Pantone 448），用於使煙草製品呈土褐色的著色劑（Pantone 448），用於使比迪煙周圍的煙絲

變白的著色劑，以及增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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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有關傳統吸煙產品所產生的煙注入可見顏

色的添加劑 
✓ - 

6. 與薄荷味相關的添加劑 

薄荷腦 (包括 L-薄荷腦) 第二階段 ✓ 

薄荷酮(包括 L-薄荷酮) 第二階段 ✓ 

乙酸薄荷酯 第二階段 ✓ 

水楊酸甲酯 第二階段 ✓ 

乙酸龍腦酯 第二階段 ✓ 

茴香醇 第二階段 ✓ 

香芹酮(包括 L-香芹酮) 第二階段 ✓ 

香茅醇 第二階段 ✓ 

芳樟醇 第二階段 ✓ 

檸檬醛 第二階段 ✓ 

香葉醇 第二階段 ✓ 

桉葉油醇 第二階段 ✓ 

α-蒎烯 第二階段 ✓ 

β-蒎烯 第二階段 ✓ 

α-松油醇 第二階段 ✓ 

樟腦 第二階段 ✓ 

胡薄荷酮 第二階段 ✓ 

水楊酸乙酯 第二階段 ✓ 

合成涼味劑，包括  — 

(a) N, 2, 3-三甲基 -2-異丙基丁醯胺 (WS-

23)；  

第二階段 

✓ 

(b) N-乙基-2-異丙基-5-甲基-環己烷甲醯胺

(WS-3) 
第二階段 ✓ 

7. 豁除物質 

苯甲酸及其鹽類 ✓ ✓ 

二丁基羥基甲苯 ✓ ✓ 

羧甲基纖維素 ✓ ✓ 

檸檬酸及其鹽類 ✓ ✓ 

乙醇 ✓ ✓ 

聚氧乙烯山梨醇酐單月桂酸酯 ✓ ✓ 

富馬酸 ✓ ✓ 

甘油 ✓ ✓ 

瓜爾膠 ✓ ✓ 

乙酸正丙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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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蠟 ✓ ✓ 

丙二醇 ✓ ✓ 

木松香甘油酯 ✓ ✓ 

無水乙酸鈉 ✓ ✓ 

海藻酸鈉 ✓ ✓ 

山梨酸及其鹽類 ✓ ✓ 

三乙酸甘油酯 ✓ ✓ 

乙醯檸檬酸三丁酯  ✓ ✓ 

賦予波特酒、葡萄酒、冧酒或威士忌風味的添

加物（僅適用於大雪茄） 

- ✓ 

 




